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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濮阳市范县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60034（*）
反映情况： 濮阳市范县高码头镇老范庄村党支部书记范

继林违反环保问题的违法违纪事实反映如下：1. 违反环保政
策和扶贫政策，在扶贫项目双孢菇大棚内私设选铁厂，且废铁
直接堆在蘑菇大棚东北角， 严重危害老范庄村的生态环境安
全。 2.违反耕地保护政策，在原有蘑菇棚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
情况下，为了拿更多的扶贫项目资金，肆意占用耕地保护红线
范围内的农民耕地 100 多亩。当时还有一个月就麦收了，范继
林却不管不顾，直接用机器毁坏村民即将收获的麦田，导致农
民辛苦一年的收成受损严重。3.违反环保政策。在老范庄村西
南角（范氏陵园后面）耕地保护范围内私挖土方，且黄土直接
裸露在外，没有任何防尘措施。 4.破坏生态。 蘑菇棚产生的废
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到环村的河里，导致河水污染严重，围绕老
范庄村的河流已成一潭死水，村民怨声载道。 5.污染环境。 双
孢菇大棚蘑菇菌露天堆放在村委会大院内，损害了村“两委”
的权威和功能， 村委会大院内的篮球场等公益设施不能得到
有效利用，成为摆设。我们多次反映以上违反国家环保政策的
相关问题，均未得到相关市、县环保部门的重视，也未看到相
关市、县环保部门的主动作为。同时，濮阳市环保局出台政策，
举报环境污染属实将给予奖励。 但我们向濮阳市环保局举报
两月有余，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未曾联系我们，举报环境污染
有奖的政策沦为了一句空话。

调查核实情况：
针对问题一：2018 年 3 月 ， 高码头镇政府在对辖区内

“小散乱污”排查过程中发现 ，高码头镇老范庄村村北蘑菇
种植基地内有一利用废旧垃圾选铁点，无环评手续，在生产
过程中有废气和废水产生，无治污设施，高码头镇政府对该
选铁点进行了取缔，相关生产设施及原料已清除完毕。 信访
人举报属实。

针对问题二：为进一步做好产业扶贫，加快双孢菇产业发
展，按照《中共范县县委 范县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双孢菇产业
加快脱贫攻坚步伐的实施意见（实行）>》要求，高码头镇政府
在牛楼村和老范庄村划出土地 300 亩建设双孢菇基地， 并按
照相关程序进行了公开招标。 在 2018 年 4 月征地时，高码头
镇牛楼村和老范庄村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进行实施，
并按照土地每亩 1000 元，青苗费每亩 500 元，坟地一墓一棺
1500 元的标准对耕地上的农作物、坟地等进行了补偿，现已
补偿到位。有高码头镇政府财政所出具的支付凭证。信访人举
报部分属实。

针对问题三：老范庄村西南角是该村范氏陵园，该村范氏

村民集资用推土机在附近荒地取土堆成了一个土堆， 现土堆
上已长满了荒草， 不存在黄土裸露问题。 信访人举报部分属
实。

针对问题四：围绕老范庄村的河沟平时河水水量很小，基
本不流通，到夏天由于高温天气加之河水不流动，造成河水发
酵，水质变差。 经排查，未发现蘑菇棚产生的废水流入河内的
现象。 信访人举报部分属实。

针对问题五：经现场调查，老范庄村委会院内存有归属村
党支部书记范继林约 40 立方米的双孢菇菌（未发酵）。

针对举报后未给予奖励问题：经查，信访人在反映高码头
镇老范庄村双孢菇种植基地内的选铁厂前， 高码头镇政府在
排查过程中已经发现，并进行了取缔。 按照《濮阳市环境保护
委员会关于印发<濮阳市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奖励办法（暂行）>
的通知》第六条第二款“举报的环境违法行为已被有关部门立
案查处、尚未结案的”不予进行奖励。故未给予信访人奖励。信
访人反映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老范庄村河沟水质变差问题，高码
头镇为消除环境隐患， 对村内排水沟进行清淤， 防止河水发
酵。 并对双孢菇种植户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暂存至有
“三防”措施的集水池内后，统一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针对村委会院内露天存放双孢菇菌问题， 高码头镇政府
立即责令范继林在 3 小时内将存放在村委会院内的双孢菇菌
进行清理，将菌种存放至双孢菇棚内。同时对范继林进行说服
教育，现已清除完毕。

问责情况：无。
六、濮阳市范县 受理编号：D410000201806260069
反映情况：濮阳市范县德政街东边阳光花苑小区，物业原

开发商郭景林打了一个地热井（1600 多米），为了让其出水加
入了 100 多吨的草酸，导致周边地下水均受到污染。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不属实。
信访人反映的濮阳市范县阳光花苑小区地热井，位于范

县德政街北与怡苑路东的阳光花苑内。 该地热井由河南省
地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接， 聘请河北省邯郸市专业打井
队伍建造， 于 2010 年 3 月份施工完毕并进行了工程竣工验
收。

阳光花苑地热井工程施工采取的是“换浆洗井”工艺，无
需注入草酸施工，如若注入草酸，则取出的水将不能供居民热
水洗浴使用。 经查询，草酸市场价格每吨约 4500 至 7500 元，
按照草酸每吨 5000 元的价格计算， 加注 100 吨草酸需投入
50 万元，而地热井施工合同总价仅为 108 万元，信访人反映

情况不符合逻辑。
接到举报件后， 范县环保局对阳光花苑周边地下水抽取

水样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地下水质无异常现象。
阳光花苑冬季居民洗浴用水和阳光花苑东南角原洗浴中

心用水均为该井水，也未收到小区居民类似举报案件。
处理及整改情况：无。
问责情况：无。
七、濮阳市濮阳县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70031（*）
反映情况：濮阳市惠濮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处理结果

公示与事实不符。1.渗坑、旁路问题公示不属实。请濮阳市环
保部门提供当时现场取证的视频资料。 2.环评有效期限是五
年，惠濮公司十年都没完成验收。 3.请求公开规划许可证的
有效期原件。 4.请求公布濮阳县环监验字(2015)第 01 号建设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 5.2016 年被中央环保督察组查
办之后， 是依据什么又给惠濮公司核发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的，请公示当时的专家评审意见和验收监测报告。 6.请求公
开发改委给惠濮公司备案的原件和编号。 7.要求监测惠濮公
司污水池（渗坑）下面的土壤污染情况（地貌恢复不是证明没
有渗坑的证据）。 8.给惠濮违法企业核发经营许可，找出真正
的幕后保护伞。 9.惠濮公司建设时不符合卫生防护距离，你们
可以实地测量离居民区的距离。 即使金提河湿地公园是 2012
年纳入规划的，惠濮公司按照“绿盾 2018”专项行动要求，也
应进行搬迁。 对公示结果不满意。

调查核实情况：
针对问题一：6 月 14 日， 该公司在环保部门 3 名执法人

员监督下将污水池内污水全部抽干(暂时存放在罐车内），未
发现有渗孔、裂缝渗漏现象，6 月 21 日濮阳县人大、政协部
分代表对该公司渗坑问题进行了现场见证， 此问题举报不
属实。 6 月 15 日，濮阳县环保局会同市环保局组织的专家对
该公司布袋除尘器旁路问题进行核查，现场进行拆除剖解，
发现旁路管道内积存大量油状粉灰， 证明旁路系统有长期
使用迹象，该公司生产车间袋式除尘器检查口，螺丝生锈无
法正常打开，收尘仓不能正常打开 ，收尘仓中有较少飞灰 ，
大部分是铁锈渣，袋式除尘器废气进出口管道比较干净，显
示长期停用。 对此，县环保局已对其立案调查，下达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此举报问题
属实。

针对问题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二十四条第二款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
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原审核部门应当自收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十日内， 将审核意见书
通知建设单位”之规定，该项目在环评审批后就已经开工建
设，未超过五年环评有效期限。 因在该项目建成后一直未达
到验收条件，故十年未完成验收。

针对问题三：该公司规划许可证在第十批、第十一批中央
环保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中已公示。

针对问题四：濮阳县环境监测站于 2010 年通过了计量认
证，取得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具备了 32 项检验检
测项目检测能力，环境监测站取样监测过程，均按照监测规范
进行，不存在《验收监测报告》造假问题，在第十批、第十一批
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中已经公示。 此问题举报
不属实。

针对问题五、八：核发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专家组有 5
人，均是从专家库中选取的相关专业的专家，专家组技术审查
意见： 同意给惠濮公司发放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2017 年 9
月 22 日至 24 日， 惠濮公司委托郑州谱尼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进行了验收监测，监测报告显示污染物达标排放。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是按照程序、步骤符合条件后核发的，不存在有幕后
保护伞，此问题举报不属实。

针对问题六：该问题在第十批、第十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组
“回头看”交办案件中已公示。

针对问题七：因该公司不存在渗坑现象，所以未进行土壤
监测。

针对问题九：2008 年 4 月濮阳市规划局明确说明该公司
周边 800米范围内均为规划林地， 金堤河湿地公园 2013 年 1
月由国家林业局批复。 该公司 2008年河南省环境保护厅批复
的环评报告书显示，距离最近的村庄（吉村）940 米，符合当时
建设规划条件。 关于《濮阳县“绿盾 2018”黄河湿地自然保护
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开展范围为黄河湿地自然保
护区，该公司所在位置及周边保护区，不在此次专项行动的检
查范围之内。 此问题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濮阳县环保局对该公司进行立案处罚，
责令该公司停产整治，拟处罚款 100 万元，将主要生产设备及
中控室已查封扣押。 鉴于企业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
物，2018 年 6 月 16 日，濮阳县环保局将案件移送濮阳县公安
局调查处理。 2018 年 6 月 17 日，濮阳县公安局依法作出对惠
濮公司安全环保负责人陈亚强行政拘留 11 日的行政处罚决
定。

问责情况：无。

一、濮阳市台前县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300038
反映情况：濮阳市台前县打渔陈村东令（仝）村，有 6 户居

民在村内养猪，没有任何经营许可证，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
境，多次向村领导反映，都没人管。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属实。举报人反映的“打渔
陈村东令村”实为“打渔陈镇东仝村”。 经调查走访，打渔陈镇
东仝村内共有 6 户养殖户，6 户养殖户均为散养户，养殖规模
小，但位于农村人口密集区，养殖废弃物未采取有效措施，周
边居民对此有意见。

处理及整改情况：
根据目前养殖政策，在技术层面上，打渔陈镇东仝村 6 户

养殖户没有整改提升的空间，打渔陈镇政府依据国务院《畜禽
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要求 6 户养殖户限期处理所
有生猪、母猪和猪崽，圈舍清理干净，消毒杀菌，恢复周边环
境。

截止到 7 月 4 日，东仝村 6 户养殖户所有生猪、母猪和猪
崽已全部出售处理，圈舍已清理干净并进行消毒杀菌，臭气熏
天现象已经没有，周边环境已恢复正常。

问责情况：无。
二、濮阳市华龙区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90079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 ，濮阳市华龙区胜利东路 463

号安装小区内部现存在一个违规生产的濮阳市佳和建材

厂 ，该厂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勒令停工 ，可现在依然正常
生产，严重扰乱了（瑞泰花园、非凡景致 、安装小区 ）居民的
正常生活 ，主要影响有以下几点 ：1.该厂行车噪声大 ，影响
居民的正常休息。 2.拉电线杆和材料的大车在居民小区内
来回穿梭 ，严重占用小区内部道路 ，对小区居民安全造成
影响，且产生扬尘和噪声，影响环境。 3.该厂在生产过程中
扬尘较大 ，影响小区居民正常生活 。 4.生活区和生产区没
有任何隔离。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如下：1.关于“该厂行车噪声大，影响居民

的正常休息”问题：佳和建材厂行吊车电机老旧，产生一定噪
声。 2.关于“拉电线杆和材料的大车在居民小区内来回穿梭，
严重占用小区内部道路，对小区居民安全造成影响，且产生扬
尘和噪声，影响环境”问题：该厂进出拉运原材料、产品的车辆
一般只在每日正常工作时间段内进厂， 中午及晚间不进厂
拉运；装卸货物时存在一定的占道情况。 3.关于“该厂在生产
过程中扬尘较大，影响小区居民正常生活 ”问题 ：该厂已通
过环保评估，有封闭的物料及生产车间，利用脉冲布袋除尘
器、喷淋系统，有效地控制扬尘污染，不存在违规生产。 4.关
于 “生活区和生产区没有任何隔离” 问题： 由于该厂建于
1983 年，厂内外道路为该厂修建，周边小区是后来建成的，
所以该厂产品存放区没有建设围墙。

处理及整改情况：
1.目前已对行吊车进行改造，原行吊车电动葫芦换成降

噪电动葫芦、制动器换成新型液压制动器以降低噪声、维修减
速箱及行走部分以降噪，严格控制行车工作时间，中午及夜间
停止生产，并委托第三方噪声监测，结果达标。 2.厂内已安装
限速标志， 要求本厂车辆及为本厂拉运材料或产品的车辆严
格按照 5 公里/小时执行，并规范停车，不得影响小区道路畅

通，另外全天不间断洒水，保持路面湿润。 3.严格要求该厂脉
冲布袋除尘器、喷淋系统等各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4.已要求
该厂在生产区和生活区安装了彩钢围墙， 已完成生活区和厂
区隔离。

7 月 3 日上午，经现场验收，已全部整改到位。
问责情况：无。
三、濮阳市华龙区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90105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濮阳市大庆路特修厂东侧中原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水泥制品厂和道桥一处存放大面积的砂石

料、步道砖生产设备，堆场未覆盖，一有风，到处漂浮着粉尘，
关键是量大， 覆盖不全。 前后在 12369 网络举报平台举报三
次，一直存在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的现象，至今没有彻底解决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属实。
该水泥制品厂属中石化中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道桥四处

管理，道桥一处生产厂区属道桥一处管理。厂区内原有的大部
分生产设备已于 6 月 30 日前拆除，只剩下一台压缩机和一座
混凝土罐难以拆除，暂时搁置。 中原建工对原有的砂石料，一
直采取就地储存、覆盖、定期洒水等措施，但部分防尘网由于
风吹日晒已损坏，因此存在覆盖不完全的现象。

今年 4 月 27 日、5 月 20 日，12369 举报平台先后三次收
到了关于中原油田道桥一处及水泥制品厂的举报件， 华龙区
攻坚办立即进行了转接、交办及答复，不存在敷衍整改、假装
整改的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
根据中原建工组织人员、 机械立即对厂区内的剩余设

备及原料产品进行拆除 、整改 。 道桥一处生产厂区有关环
境污染的生产设备已全部报废拆除完毕 ；水泥制品厂内的
压缩机已于 7 月 1 日拆除搬走 ；混凝土罐也于 7 月 2 日下
午拆除搬走。 目前所有生产设备都已拆除 ，不再具备生产
能力。

中原建工于 7 月 1 日购买了大量防尘网 ， 安排人员
于 7 月 1 日至 2 日重新对厂区内的砂石料进行了全覆
盖 ， 设专人负责定期维护洒水 ， 保证按环境保护要求进
行常态管理 。 等附近地区有修路类的工程时 ， 中原建工
将主动联系 ， 督促砂石料所有者第一时间把剩余的砂石
料用到工程中 。 中原建工明确公司的安全环保部门负责
2 个厂区的生产监督工作 ， 今后坚决杜绝其无证无手续
再恢复生产，同时，中原建工已对道桥四处经理刘晓辉 、书
记张斌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7 月 3 日上午经现场验收，已全部整改到位。
问责情况：无。
四、濮阳市濮阳县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90167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濮阳群英液氨经销站，该公司

在无任何环评手续情况下长达十几年违法储存分装加工液

氨、氨水。 液氨有毒，临界量 10 吨，超过 10 吨属于重大危险
源，有恶心呕吐难受现象，刺鼻气味熏得人睁不开眼睛。 储存
场所建设初期一定先做环境评价，有环保人员去检查过，一个
姓董的老板说我在化肥厂干一辈子， 没听说过还有办环评这
一说。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属实。

濮阳群英液氨经销站位于濮阳市濮水路开发区王助镇南

段冯寨村东，所使用土地属于濮阳县城关镇新民居委会，1999
年 5 月份开工建设，经营产品名称为液体无水氨，经营项目为
液体无水氨的储存分装。

经调查：1. 该液氨站经营项目为液体无水氨的储存分
装，并且办理有工商营业执照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气
瓶充装许可证、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等证件 ，不存在液氨 、
氨水再加工工艺。 2.该液氨站建设工艺流程是由濮阳市中原
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设计，装卸车管道、分装连接装置均采用
了全封闭回流工艺，经现场核实 ，周边无刺鼻性气味 ，液氨
站院内紧挨罐体种的蔬菜长势良好， 不存在有恶心呕吐难
受、刺鼻气味熏得人睁不开眼睛的现象。 3.由于该液氨站建
设较早，属于仓储经营单位，当时建设时未办理环境影响评
价手续。

处理及整改情况：针对无环评手续问题，城关镇政府责
令该企业负责人尽快补办环评手续， 并对群英液氨经销站
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但由于该液氨站属于仓储式化工企
业， 目前所在场地不符合规划， 无法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
续。

针对该液氨站在原场址无法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问

题，城关镇政府立即下达了“取缔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经
营行为，限期 30 天内取缔完毕。该液氨站搬迁程序复杂，在清
除液氨和拆除设备过程中需专业人士操作，流程复杂，需要时
间较长， 目前该企业正在紧张有序地对罐中液氨进行导出处
理。

问责情况：无。
五、濮阳市濮阳县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90078
反映情况： 群众来信反映内容与濮阳市濮阳县户部寨镇

蔚林化工空气和水污染特别严重的来信内容一致。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属实。
该 举 报 件 与 第 六 批 举 报 件 （ 受 理 编 号

X410000201806060036*）、 第二十一批举报件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200035）反映内容一致，属重复举报 ，举报内
容属实，查处整改情况已公示。

六、濮阳工业园区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300051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濮阳工业园区辖区内、濮阳市

华龙区岳村镇大河寨村南边的濮阳市聚龙聚氨酯材料有限公

司污染问题（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50001），公示处理结
果与事实不符。 1.濮阳工业园区工作不细心或有临时抱佛脚、
应付中央督察的嫌疑。 整改意见上写的 6 月 2 日对其下达了
“责令停产通知书”，责令该厂停止生产。 6 月 1 日中央督察
组才到河南，6 月 2 日就让该厂的西厂区停止生产， 这就说
明是应付中央督察组的行为。 整改意见上还写道工业园区 6
月 17 日去这个西厂区检查， 离 6 月 2 日停产整改过去了半
个月时间，更加证实了半个月之后西厂区还有异味。 退一步
讲， 若整改意见上濮阳工业园区想写的是 6 月 20 几日 ，而
不是 6 月 2 日 ，那工业园区的工作就太不细心了吧 ，连中
央督察组的回复报告上都有明显的错误 ，这是对中央的极
其不负责任 ，对老百姓就更不会负责任了 。 2.濮阳市环保
局有失职的情况。 濮阳工业园区整改的情况上注明了该公
司西厂区为 2000 吨/年邻甲酸甲酯苯磺酰胺项目 ，2015 年

4 月在濮阳工业园区经济发展局备案，2015 年 12 月取得濮
阳市环保局环评批复；2017 年 9 月取得环境竣工验收批复。
西厂区停产半个多月仍然有异味， 质疑环评手续的审批标
准。

调查核实情况：经查，举报内容不属实。
（一）6 月 2 日工业园区环保分局在日常检查中发现该厂

在生产过程中厂界周边有异味，随即对其下达“责令停产通知
书”，责令该厂停产整改。这是维护群众环境权益，是正常的环
保日常监管，并非案件所述的应付中央督察，更不是由于工作
疏忽日期误写为 6 月 20 日。

（二） 该厂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2018 年 2 月、2018 年 5
月委托河南名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废气排放进行监

测，监测报告显示，生产过程中，废气有组织、无组织排放均达
标。

（三） 环保部强化督查组 25 轮次督察及 8 轮巡查都到该
企业现场检查，调阅该厂生产用电情况，处于正常生产状态，
没有出现“一督查就停工”现象。企业开工、停产受市场等多方
面影响，在满足环境攻坚管控要求下，企业并不受行政干预的
影响。

（四）在案件（编号 D410000201806150001）交办工业园区
办理后，6 月 17 日执法人员随即对该厂进行检查， 现场处于
停产整改状态，厂界周边没有异味。生产车间内有异味是因为
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部分原料粘连生产设备，属于车间内
化工物料异味，是化工行业常见现象。

（五）濮阳工业园区主导产业为化工产业，该项目投资备
案、规划选址、用地性质等均符合入驻要求；环评影响报告书
由河南源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2015 年 10 月编制完成， 濮阳
市环保局为确保审批质量， 特别选择化工行业内省级专家进
行技术评审，且按规定程序完成审批，环评手续的审批标准合
规合法。

处理及整改情况：该企业通过自查，针对废水 UASB 厌
氧处理池恶臭气味，已加盖全密封处理；并且在环评要求的基
础上，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又增加了 3 台喷淋吸收塔，增加 2 套
真空抽气泵，提高废气处理效率，最大限度减少异味逸散。

同时，该厂委托环评单位河南冠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
项目生产进行后评价，组织相关专家再论证，进一步采取改
进措施，以彻底解决异味问题，待项目验收合格后再复工生
产。

问责情况：无。
七、濮阳市开发区 受理编号：X410000201806290156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濮阳市振兴路和黄河路交叉

口容金国际小区 10 号楼和 11 号楼中间目前大致有 9 台
抽油烟机分布在楼顶 ，昼夜不停地工作 ，油烟和噪声导致
我们无法开窗户，稍有缝隙室内满是油烟味 ，噪声嗡嗡 ，导
致我们无法休息。 自 2015 年来我们陆续向开发区环保局、
濮阳市环保局 、河南省巡视组反映此问题 ，要么是石沉大
海 、悄无声息 ，要么是各级安排到街道办事处问问情况，不
了了之。

调 查 核 实 情 况 ： 该 举 报 件 与 第 九 批 举 报 件

D410000201806090080 内容基本一致，举报内容属实，查出结
果已公示。

2018年 7月 8日

2018年 7月 6日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三十三批）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二十九批）


